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渝0230民初1601号

原告: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泸县喻寺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521749621034L。
法定代表人：许志军，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浦开虎，男，该公司职工。
    被告: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路188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2087503101。
法定代表人：张真贵，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绍波，重庆洪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平都大道西段243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0739846610D。
法定代表人张权，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媛，北京天驰君泰（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9年4月2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浦开虎、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袁媛、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文绍波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志远建筑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判令被告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赔偿保全申请不当造成原告的损失65.27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在与原告等不当得利纠纷一案中，申请诉前财产保全，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裁定冻结原告银行存款，2017年7月3日冻结350万元，2017年7月冻结原告50万元。后被告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在与本公司等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败诉，被驳回了诉讼请求。2018年1月18日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裁定解冻本公司存款。在冻结本公司存款期间，本公司四处借高利贷支付民工工资，为此请求法院对冻结期间的400万元存款按照2%月利率计算损失，并支付因此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8万元，综上，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丰都建筑公司）辩称，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本被告的权利，且在前案纠纷中有证据证明，原告存在不当得利，为此本被告不存在过错，并且本被告在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投保了诉讼保全责任险，即使原告存在损害，也应当由保险公司进行赔偿，为此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对本被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丰都支公司辩称（以下简称平安丰都支公司），丰都建筑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在有充分证据证明志远建筑公司存在不当得利情形下进行的，不存在过错，无损害后果，同时本被告与丰都建筑公司不是共同被告，无连带责任关系，仅是保险合同关系，因此本被告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且原告并没有请求本被告赔偿，综上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4月5日，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根据丰都建筑公司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作出（2017）渝0230财保34号民事裁定书，2017年5月11日作出了（2017）渝0230执保90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对被执行人魏川堡、刘铁军、李建新、志远建筑公司的银行存款400万元予以冻结1年或者查封、扣押四被执行人相同价值的其他财产。后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20日冻结志远建筑公司存款350万元，2018年1月18日解除冻结，2017年7月3日冻结志远建筑公司存款50万元，2018年1月18日解除冻结。2017年6月22日，丰都建筑公司以不当得利为由，以魏川堡、刘铁军、李建新、志远建筑公司为被告向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魏川堡、刘铁军、李建新、志远建筑公司返还不当得利3903004元及利息，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的该案事实为，2012年4月28日，魏川堡、刘铁军二人以丰都建筑公司西藏自治区分公司（乙方）的名义与丰都县建筑公司（甲方）签订《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经营管理合同》，约定：双方长期合作，合同签订之日，分公司应向公司缴纳赞助费用5万元及律师费3000 元；分公司当年累计工程量超过500万元以上部分另向公司缴纳0.6%的费用……分公司的中标通知及中标工程合同应及时提交公司，工程款一律经公司账户转分公司，公司收到款项应立即转划，否则应按该工程总额的2%承担违约金。魏川堡系丰都建筑公司西藏分公司负责人。2015年6月29日，丰都建筑公司授权魏川堡在丰都建筑公司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规定范围内，办理在藏资质备案手续、参与工程招投标、签订合同、实施项目管理服务等有关的事宜；授权期限自2015年7月1日起至2016年6月30日止。
2015年9月28日，发包人阿里地区城乡建设重点项目管理中心与承包人丰都建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发包人将阿里地区2015（地直）公共租赁房建设项目第一标段（下称A工程）发包给丰都建筑公司修建；工程地点为狮泉河镇；计划开工日期为2015年9月30日，计划竣工日期为2016年1月27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120天，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签约合同价为14225270元。A工程实际系周胜武（已死亡）借用丰都建筑公司的资质，以丰都建筑公司的名义与阿里地区城乡建设重点项目管理中心签订的前述建筑施工合同，A工程的实际承包人和施工人系周胜武。
另查明，以志远建筑公司名义承建的西藏阿里地区2014（地直）公共租赁房屋建设项目（下称B工程）和西藏阿里地区2015一河两岸工程项目（下称C工程），均系周胜武（已死亡）挂靠志远公司承建的。B、C二工程项目实际承包人及施工人均系周胜武。
李建新受周胜武所雇，从事A、B、C三个工程项目的财务管理工作。
阿里地区城乡建设重点项目管理中心在2015年12月至2016年9月期间，先后分三次（每次284万元）向丰都建筑公司支付了A工程的工程款852万元。丰都建筑公司将该工程款全部转给了魏川堡。魏川堡扣除管理费、垫付税费等费用326100元后，将剩余工程款8193900元转至李建新在中国农业银行账号为6228483876022127468和6228453878000064172的银行账户内（其中2015年12月10日转款2797400元、2016年8月5日转款2000000元、2016年8月12日转款698300元、2016年9月9日转款2698200元）。李建新收到前述款项后，按照周胜武的指示做了如下开支：部分用于A工程民工工资及材料款开支，部分用于其他开支。 
志远建筑公司在2015年至2016年期间将发包人支付的B、C工程的工程款转至李建新在中国建设银行的账户内，其金额超过3903004元。李建新受周胜武指示，用作支付了B、C工程项目的人工工资、材料款等费用。丰都建筑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真贵于2016年12月16日向西藏阿里地区行政公署公安处报案称李建新在A工程中涉嫌职务侵占。西藏阿里地区行政公署公安处经审查后，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阿公（经）不立字[2017]001号不予立案通知书，认定李建新收到的工程款支出清晰，不存在职务侵占事实。基于上述事实，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丰都建筑公司主张魏川堡、刘铁军、李建新、志远建筑公司返还不当得利3903004元及利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于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渝0230民初2890号判决书，判决，驳回了丰都建筑公司的诉讼请求。现该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另查明，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发布的2017年至2018年存贷利率标准，银行同类同期活期存款年利率为0.35%，1年期贷款年利率为4.35%。2017年5月4日，丰都建筑公司在平安丰都支公司投保了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工商营业执照、2017年5月11日作出了（2017）渝0230执保90号执行裁定书、2017年12月12日作出（2017）渝0230民初2890号判决书、申请书、保险费发票等证据，并经过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责任主体的问题；二、丰都建筑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否存在过错给志远建筑公司造成损害的问题；三、赔偿的具体金额确定等问题。
1、 责任主体的问题。丰都建筑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其单方的行为，不是与平安丰都支公司的共同行为，因此不存在共同故意或者共同过失，为此平安丰都支公司并不能够成为可能的共同侵权责任主体。对于丰都建筑公司与平安丰都支公司之间，仅为商业保险合同关系，从保险合同的性质上看，是一种合同约定，对第三人并不产生法律拘束力，从现有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考察，也没有法律规定强制由保险公司对投保人造成第三人损害代为进行赔偿，且本案原告也未请求由其代为赔偿，因此平安丰都支公司不是本案的责任主体，由此平安丰都支公司辩称其不是本案适格被告的理由成立，丰都建筑公司辩称由平安丰都支公司直接赔偿志远建筑公司的理由不能成立。
2、 丰都建筑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是否存在过错给志远建筑公司造成损害的问题。对于诉前财产保全，虽然法律赋予了当事人申请保全的权利，但也设定了申请保全的行为人保全错误对被执行人负赔偿责任的义务，这里的错误就是指故意或者过失的过错行为，从（2017）渝0230民初2890号确定的事实及丰都建筑公司举示的证据看，志远建筑公司对丰都建筑公司没有不当得利的事实存在，返还不当得利的请求依法不能成立，因此本院在该案中依法驳回丰都建筑公司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由于丰都建筑公司与志远建筑公司不当得利的权利义务关系不成立，丰都建筑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冻结远建筑公司银行存款来偿还债务的理由也没有了事实和法律依据，由此保全存在不当。从保全不当引起的原因上看，是丰都建筑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引发，对于诉前财产保全申请，法院仅作形式审查，并以申请人提供担保为前提，如果出现错误保全应当由申请人对过错造成损害负赔偿责任。申请人是否存在过错，应从主观心理态度及损害后果上进行考证，从本案事实看，丰都建筑公司申请诉前保全可能造成志远建筑公司财产损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对志远建筑公司不当得利不存在的可能也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存在败诉风险的可能性也是知道的，为此才投保相应保险转移风险责任，由此可知丰都建筑公司对申请保全造成保全不当结果是存在过失即过错的。丰都建筑公司申请诉前财产保全的行为，是否造成志远建筑公司实际损害的问题可从本案事实进行判断，从本案确定的事实上看，冻结存款达400万元并达200余日，虽然不影响存款产生活期利息，但是对于建筑公司而言影响其工资及材料款等支付，造成资金占用损失的损害后果是实际存在的。综上，丰都建筑公司对志远建筑公司存款申请保全，冻结存款，其行为存在过错，并造成损害后果，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3、 赔偿的具体金额确定等问题。志远建筑公司提出交通费及律师代理费属于赔偿范畴，冻结存款损失按月利率2%计算损失，对于交通费虽然属于赔偿范畴，但志远建筑公司未提供相应的证据，为此不予计入；对于律师代理费不属于必然发生的费用且也未举示相关证据，因此不予计算；对于冻结的存款应当计算资金占用损失，志远建筑公司主张冻结存款损失按月利率2%计算损失，并认为系向他人举债支付工资及材料款产生的利率，对此志远建筑公司没有举示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因此不能由此计算实际损失，对于冻结存款产生资金占用损失，本院认为应当参照相关法律规定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欠付工程价款利息计付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的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由此可以明确法律对于建筑行业的资金占用损失是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其资金占用损失的，为此本院参照该标准酌定原告的资金被冻结期间的占用损失，但对于其获得的活期存款利息应当予以扣减才是实际损失，计算为，3500000×4.35%÷360×213+500000×4.35%÷360×200-3500000×0.35%÷360×213-500000×0.35%÷360=90081.25+12083.33-7247.92-972.22=93944.44元，为此丰都建筑公司应赔偿志远建筑公司的经济损失为93944.44元。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5日内赔偿原告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经济损失93944.44元。
2、 驳回原告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bookmark: _GoBack]案件受理费10327元，减半收取5163.5元，由原告四川省泸州志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4425.9元，被告重庆市丰都县建筑工程公司负担737.6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九年五月七日

书　记　员　廖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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